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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 
2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臺北市政府(93)府法三字第０九三二一二二七四００號

令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

使用許可回饋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引導臺北內湖科技園區（以下

簡稱本園區）內科技工業區核心

產業順利發展，並將次核心產業

納入有效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名稱：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

使用許可回饋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引導臺北內湖科技園區（以下

簡稱本園區）內科技工業區核心

產業順利發展，並將次核心產業

納入有效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本園區內建築物申請作次核

心產業使用，依本辦法之規定；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規

之規定。 

未修正。 

 

 

為符合本府最新法規立法體例，爰刪除

第二項之規定，俾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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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並由下列機關執行相關事務： 
一  建設局：次核心產業項目之

研議及認可公告。 

二 都市發展局：本辦法之  擬
(修)訂、協調作業及催繳回
饋金作業。 

三  地政處：提供本辦法所 稱公
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及平均
值。 

四 商業管理處：受理次核心產業

使用之申請業務及回饋金開

立回饋金繳款書作業。 

五 建築管理處：核算回饋金作
業。 

六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按年提
供分期繳納案件之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冊供都市發展
局辦理分期回饋金催繳作
業。  
前項第一款之認可公告，應

載明產業應依本辦法辦理回饋，
如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回饋者，
不准作次核心產業使用。 

有關收取回饋金之作業程

序，由本府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並由下列機關執行相關事務： 
一  建設局：次核心產業項目之

研議及認可公告。 

二  都市發展局：本辦法之擬

(修)訂、協調作業及催繳回

饋金作業。 

三  地政處：提供本辦法所稱公

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及平均

值。 

四  商業管理處：受理次核心產

業使用之申請業務及回饋金

開立回饋金繳款書作業。 
五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核算回

饋金作業。 
六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按年提

供分期繳納案件之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冊供都市發展
局辦理分期回饋金催繳作
業。 
前項第一款之認可公告，應

載明產業應依本辦法辦理回饋，
如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回饋者，
不准作次核心產業使用。 

有關收取回饋金之作業程

序，由本府定之。 

原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已於九十五年

八月一日併入都市發展局，爰刪除原隸

屬工務局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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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園區內建築物所有權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核准其
建築物作次核心產業使用，應繳
納回饋金，其回饋金額依下列公
式計算：回饋金額=（1-V0÷V1）×
50%×R×ΣA×ΔFA/ΣFA×V0 
V0：變更使用前價值，指變更基
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所適用之裡
地區段地價。 
V1：變更使用後價值，指申請變
更 當年度於本園區對側內湖路
一段及港墘路一帶第三種住宅區
公告土地現值裡地區段（範圍如
附圖）地價平均值。 
R ：容積差距調整參數申請變更
基地之法定容積率÷第三種住宅
區之法定容積率。 
ΣA：基地總面積。 
ΔFA：申請變更基地實際變更之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上登載之面
積。但不包括附屬建物之面積。 
ΣFA：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第四條    前條回饋金之繳納方式，申
請人應一次繳納。但回饋金額達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者，申請人
得選擇以十年期分年繳納，並應
以繳款當年四月三十日按臺北市
市庫代理銀行牌告一年期定期存

第三條    本園區內建築物所有權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核准其
建築物作次核心產業使用，應繳
納回饋金，其回饋金額依下列公
式計算：回饋金額=（1-V0÷V1）×
50%×R×ΣA×ΔFA/ΣFA×V0 
V0：變更使用前價值，指變更基地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所適用之裡地
區段地價。 
V1：變更使用後價值，指申請變更
當年度於本園區對側內湖路一段
及港墘路一帶第三種住宅區公告
土地現值裡地區段（範圍如附圖）
地價平均值。 
R ：容積差距調整參數申請變更
基地之法定容積率÷第三種住宅區
之法定容積率。 
ΣA：基地總面積。 
ΔFA：申請變更基地實際變更之建
築改良物所有權狀上登載之面
積。但不包括附屬建物之面積。 
ΣFA：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第四條    前條回饋金之繳納方式，申

請人得選擇以二十年不計利息平

均分期或一次繳納方式辦理。但新

建建築物，不得申請分期繳納。 

 

未修正。 

 

 

 

 

 

 

 

 

 

 

 

 

 

 

 

 

 

 

 

一、明定回饋金繳納應以一次繳清為原
則，以符合立法原意，另參酌內科
園區回饋金繳納情形，並與內科管
理聯合會及內科發展協會協調結果
所得之共識為回饋金需達三十萬元
始得申請分期繳納及分期繳納年期
由二十年縮減為十年，爰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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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固定利率加兩碼計算利息，並
不得因以後年度地價變動而重新
計算尚未繳納之回饋金。 

新建建築物，不得申請分期繳
納。 

 

 
 
 
第五條    回饋金採一次繳清方式辦理

者，應於申辦營利事業登記證前
繳清；採分期繳納者，應填具分
期繳納切結書，並繳清第一期回
饋金後，始得核准次核心產業之
營利事業登記證。  

商業管理處受理分期繳納之
案件，應於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後
通知建設局、都市發展局、建築管
理處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應於獲得
通知後彙整造冊，於次年三月底前
提供整理後申請人房屋稅籍異動
清冊，供都市發展局作為回饋金及
利息催繳作業之依據。 

 
第五條之一     依據民國九十四年度

以前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並採
分期繳納回饋金者，得申請
依九十五年度公告土地現值

 

 

 

 

 

 

 

 

第五條    回饋金採一次繳清方式辦理
者，應於申辦營利事業登記證前
繳清；採分期繳納者，應填具分
期繳納切結書，並繳清第一期回
饋金後，始得核准次核心產業之
營利事業登記證。  

商業管理處受理分期繳納之
案件，應於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後
通知建設局、都市發展局、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應於獲得
通知後彙整造冊，於次年三月底前
提供整理後申請人房屋稅籍異動
清冊，供都市發展局作為回饋金催
繳作業之依據。 

 

 

 

 

二、本辦法於九十三年報請行政院備查

時，行政院函復（摘略）：「…若選

擇分期部分不必計息，則一次繳清

者宜考量給予折扣。否則分期應予

計息，以符公允。..」故依上開意

見，修正分期繳納者應計算利息，

以符公平。 

 

原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已於九十五年

八月一日併入都市發展局，爰刪除原隸

屬工務局字樣。 

 

 

 

 

 

 

 

 

 

 

 

一、本條新增。 

二、為解決本園區九十三年至九十五年

因公告土地現值調升，導致新進駐

次核心產業回饋金額大幅降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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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核算尚未繳納之回饋
金，並須於重新核算後一次
繳清。 

前項採一次繳清者，亦得
依九十五年度公告土地現值
重新計算回饋金，如有差額
得申請無息退還。 

前二項之申請，申請人應

於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第六條    申請人於分期繳費期間其所

有建築物如停止作次核心產業，
或改為符合規定之產業，得向商
業管理處申請變更營業項目及停
止繳納回饋金，已繳納之回饋金
不予退回。 

已申請停止分期繳納回饋金
建築物之原址重新申請作次核心
產業時，應重新核算回饋金。 

建築物產權移轉變動時，新所
有權人得繼續分期繳納。 

前三項情形，執行機關應副知

有關機關。 

 

 

 

 

 

 

 

 

 

 
 
 
 
 
 
 
第六條    申請人於分期繳費期間其所

有建築物如停止作次核心產業，
或改為符合規定之產業，得向商
業管理處申請變更營業項目及停
止繳納回饋金，已繳納之回饋金
不予退回。 

已申請停止分期繳納回饋金
建築物之原址重新申請作次核心
產業時，應重新核算回饋金，原
已繳納之回饋金得予扣抵。 

建築物產權移轉變動時，新所
有權人得繼續分期繳納。 

前三項情形，執行機關應副知
有關機關。 

 
 
 
 

繳交回饋金廠商要求本府研訂可重

新核算回饋金處理方案之訴求，並

避免廠商為減少回饋金，遷出園區

再遷入園區，造成本府行政作業困

擾等問題，故新增本條規定得申請

以九十五年度公告土地現值重新計

算回饋金之條款，並明定申請條件

及期限。 

 

 

 

因回饋金扣抵之計算基礎及操作程序尚

不明確，商業管理處目前執行情形，並

未辦理上開回饋金扣抵，為避免爭議，

故刪除第二項扣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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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回饋金採取分期繳納者，其
分期繳納之回饋金，應於當年六
月三十日前繳納完畢。 

申請人或新所有權人未依限
繳納回饋金及利息，經都市發展
局催繳二次後仍不履行時，得依
行政執行法規定，移送強制執
行，並移送商業管理處廢止其原
核准有關次核心產業之營利事業
登記。 

 

第八條    依本辦法收取之回饋金及利
息，應納入臺北市都市更新基
金；其支用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基
金收支保管運用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七條    申請人或新所有權人未依限

繳納回饋金，經都市發展局催繳
二次後仍不履行時，得依行政執
行法規定，移送強制執行，並移
送商業管理處廢止其原核准處
分。 

 
 
 
 
 
第八條     依本辦法收取之回饋金，應

納入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其支
用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
管運用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採分期繳納回饋金之繳納期限，並

配合第四條加計利息部分修正文字內容

及催繳後仍不履行之法律效果。 

 

 

 

 

 
 
 
未修正。 
 
 
 
 

 

未修正。 

 


